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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部门签署备忘录联合惩戒失信被执行人 两成人迫于“黑名

单”压力主动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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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法院和相关部门多年来不断探索,初步建立了法院与各部门联合惩戒失信被执行人的机制,对失

信行为进行信用惩戒实行信息共享,共同实施

□法制日报记者蒋皓

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是经济健康运行和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抑制不诚信行为,对保障和改善民

生、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信用缺失仍是我国发展中的软肋,制假售假、商业欺诈、

讨债骗贷等失信不端行为,给社会和民众带来十分恶劣的影响。

为着力解决诚信缺失问题,1月16日,中央文明办、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8部门在北京发布《“构

建诚信　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

“备忘录就是要让守信者处处受益,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失信受惩的教训成为一生的警钟,让诚实守信

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最高法副院长江必新说。

七成被执行人拖延拒绝履行

“执行难是我国转型时期经济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当前主要表现在债务人自动履行率低、规避执行

行为日益严重、抗拒执行现象普遍甚至暴力抗法时有发生。”江必新表示,70%以上的债务人不自觉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严重损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记者了解到,为惩治失信,建立诚信社会,各级法院和相关部门多年来不断探索,初步建立了法院与各

部门联合惩戒失信被执行人机制,对失信行为进行信用惩戒实行信息共享,共同实施:以各级党委牵头成立

的执行工作联席会议为依托,建立执行联动机制,实行网络化查控债务人及其财产；共同限制被执行人高

消费行为；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向监管机构、企业推送,由其在融资、置产、出境、注册公司等方

面,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严格限制。

江必新说,2013年7月,最高法公布《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规定出台后,威慑

效果明显。截至1月15日12时,最高法官网共公布失信被执行人近5.6万名,其中自然人4.6万余名,法人

9401名,点击量达到222.7万余次。1669名失信被执行人因主动偿债而从名单库中删除,近20%的被执行人

积极履行了义务。

此外,最高法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商业银行以及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签订协议,实现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共享。合作银行已将首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纳入评级系统,在进行信贷审核时,对

具有失信情形的当事人拒绝发放贷款及其他融资形式,目前,银行业已经限制1.1万余人次办理各类金融业

务。

联合惩戒符合政策法律规定

江必新表示,我国当前的政策和法律规范,为各部门联合实施信用惩戒提供了明确而充分的依据。

政策上,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国务院1月15日召开的常务会议,都对加强诚信建设、建

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等作出明确部署。

法律层面上,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等十余部基本法律,确立民事主体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民事诉

讼法授权法院通过与协助执行单位实施信用惩戒,促使被执行人履行债务。同时,最高法多个司法解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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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了法院与有关部门联合惩戒的程序。

据介绍,早在2010年,中央19个单位就联合发布《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

规定各单位在信用监管系统中,录入法院提供的被执行人信息,作为监管和惩戒依据。此外,中央、国务院

及其相关部门出台的规范性文件,明确对失信主体应予以信用惩戒。人民银行、银监会先后发文对失信

债务人限制贷款和办理信用卡。2013年5月,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中央编办联合印发《关于在行政管

理事项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的若干意见》,要求各部门加强协同配合,建立健全全社会守信激励和

失信惩戒联动机制。

“正是基于实践的迫切需要和充分的政策法律依据,在中央文明办积极协调和各单位共同努力下,8个

部门近期会签了备忘录,拉开第一轮联合惩戒失信被执行人序幕。”江必新说。

规定三种具体信用惩戒范围

张某拒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9万元义务,并在与申请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继续逃避执

行,2013年10月被执行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进行曝光。同时执行法院向工商、税务等部门和银

行等金融机构进行通报,使张某在贷款融资、工商注册等方面受到限制。张某在申请贷款再次遭到拒绝

后,主动将钱款履行完毕。

“执行法院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录入名单库向社会公布,并及时向相关联动单位通报,发挥了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制度的信用惩戒功能。”江必新表示,备忘录必将极大打压失信被执行人生存空间,使其付出

应有代价,从而促使其自觉履行债务,并教育和引导其他被执行人守信。

据介绍,备忘录规定的信用惩戒对象包括最高法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中所有的失信被执行人和被法

院发出限制高消费令的其他被执行人。失信被执行人为自然人时,即为被执行人本人；失信被执行人为

单位时,还包括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

“最高法将统一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对失信被执行人发出限制高消费

令,与相关部门一道限制失信被执行人高消费,并采取其他信用惩戒措施。”江必新表示,惩戒范围主要包

括禁止乘坐飞机、列车软卧；限制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失信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不得担任

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等。

记者了解到,最高法向签约各方推送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后,各部门要在其管理系统中记载包含相应惩

戒措施等内容的名单信息,或者要求受监管的企业或单位实时监控,进行信用惩戒。

“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沟通,逐步推出新的联合惩戒措施,对失信被执行人形成强大的压力,营造构

建诚信、惩戒失信的浓厚氛围,推动‘守信光荣、失信可耻’风尚的形成。”江必新表示。本报北京1月16

日讯

来源: 法制日报——法制网 （责任编辑:朱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

关于网络查询、冻结被执行人存款的规定

管理型被执行人案件的审查与应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

最高法发布公告对被执行人进行风险提示 失信被执行人将受到信用惩戒

友情链接

司法部网站 　 中国人大网 人民网 新华网 法制日报 中新网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法院网 正义网 人民公安报 　 中国律师网

中国经济网 中国公证网 中华文化信息网 北大法律信息网 WTO与法治论坛 东方法治网 钱塘法治网 沈阳普法网 法治新疆  泉城普法网

广州普法网 国法网 中法网 天津律师网 法律出版社 河北法治网  中国司法杂志 香港律政司 中国人权网 南京依法治市网

国家宗教事务局 国际在线 安徽普法网 中华全国律师函授中心 湖南法治网 国信中国法律网 福建普法网 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 中国法律援助网

西部普法网 中国反商业欺诈网 中国平安网 四川普法网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 江苏普法网 司法考试学院 紫薇说法 贵州普法网

关于我们 　 联系我们 法律声明 广告服务

http://www.legaldaily.com.cn/
http://www.legalinfo.gov.cn/zhuanti/content/2013-12/11/content_5106728.htm?node=56751
http://www.legalinfo.gov.cn/zhuanti/content/2013-12/06/content_5088708.htm?node=56749
http://www.legalinfo.gov.cn/pfkt/content/2013-11/01/content_4981599.htm?node=7905
http://www.legalinfo.gov.cn/zhuanti/content/2013-10/30/content_4974983.htm?node=41028
http://www.legalinfo.gov.cn/index/content/2013-08/21/content_4781207.htm?node=7863
http://www.moj.gov.cn/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index.htm
http://www.people.com.cn/
http://www.xinhuanet.com/
http://www.legaldaily.com.cn/
http://www.chinanews.com.cn/
http://www.scio.gov.cn/
http://www.chinacourt.com.cn/
http://www.jcrb.com.cn/
http://www.cpd.com.cn/
http://www.acla.org.cn/
http://www.ce.cn/
http://www.chinanotary.org/
http://www.ccnt.com/
http://www.chinalawinfo.com/
http://www.wtolaw.gov.cn/
http://law.eastday.com/
http://www.qtfz.gov.cn/
http://www.sypf.com/
http://www.fzxj.cn/
http://www.jnssfj.gov.cn/
http://www.gzpf.gov.cn/
http://www.law.com.cn/
http://www.1488.com/
http://www.china-lawfirm.com/
http://www.chinalawbook.com/
http://www.hbfz.gov.cn/
http://www.moj.gov.cn/zgsfzz/node_44148.htm
http://www.doj.gov.hk/
http://www.humanrights-china.org/china/index.htm
http://www.yfzs.gov.cn/
http://www.sara.gov.cn/
http://gb.cri.cn/
http://www.ahpf.gov.cn/
http://www.lhzx.com.cn/
http://www.hnfz.net/
http://www.chinalaw.net/
http://www.fjpf.gov.cn/web/index.asp
http://www.ipr.gov.cn/
http://www.chinalegalaid.gov.cn/
http://www.xbpf.gov.cn/
http://www.12312.gov.cn/
http://www.chinapeace.org.cn/
http://www.scpf.org.cn/
http://www.cdpf.org.cn/
http://www.claf.com.cn/
http://www.jspf.gov.cn/
http://www.fdpx.com/eart/Index.Asp
http://60.190.128.98/
http://www.gzpfw.gov.cn/gzpfw1/288230376151711744/index.html
http://www.miibeian.gov.cn/
http://www.legalinfo.gov.cn/aboutus/aboutus.htm
http://www.legalinfo.gov.cn/aboutus/contactus.htm
http://www.legalinfo.gov.cn/aboutus/shengming.htm
http://www.legaldaily.com.cn/ad-rate.xls


京ICP备13016994号-3

http://www.miibeian.gov.cn/
http://www.miibeian.gov.cn/

